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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出租车企业可提供校车服务
社会各界可在一个月内就校车安全条例草案提出建议

本报讯 国务院法制办11日正
式公布《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
见稿)》，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公
众可在2012年1月11日前对草案征求
意见稿提出建议。

征求意见稿共八章五十九条。分
别对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单位，校车
使用许可，校车驾驶人，校车通行安
全，校车乘车安全，法律责任等方面
做出了详细规定。

征求意见稿规定，学校可以配备
校车，或者由依法取得道路客运经营
许可、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许可或者出
租汽车经营许可的企业提供校车服
务，也可由根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规定设立的校车运营单位提供校车
服务。

由校车服务提供单位提供校车
服务的，学校应当与校车服务提供单
位签订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明确各
自的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校车运营安
全管理措施。

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可通过以下
三种方式对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建
议：一是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
址：http：//www.chinalaw.gov.cn)，通过
网站首页左侧的《法规规章草案意见
征集系统》，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二
是寄信至：北京市2067信箱 国务院法
制办公室(邮政编码：100035)，并请在
信封上注明“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
字样。三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
发送至：xcaq@chinalaw.gov.cn。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

推出《校车安全条例(草
案征求意见稿)》仅仅是把校
车安全问题纳入法制轨道的
开始。比条例级别更高且与校
车安全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等，
要不要及时作出调整，以及有
没有必要针对校车安全推出
专门的法律，地方如何结合当
地特色推出自己的校车安全
管理规定等，都需要各级立法
部门加以考量。

甘肃正宁校车惨剧发生
后，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就曾
表示，可先推动国务院或部委
出台校车管理条例，待条件成
熟后再由全国人大制定可行
的校车安全法。 据新华社

学校运营校车

不是主流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储朝晖认为，从长远来
看，校车需要专门的运输公司
来管理和运营。

“学校本是一个教育机
构，他们在管理和运营校车方
面并不是很专业，叫学校运营
管理校车不是一个主流。”储
朝晖表示，许多西方国家都有
专门的校车管理运营部门。

据《法制晚报》

前不久发生在甘肃正宁的
校车事故，车辆本身核载9人，实
载却达64人，最终酿成悲剧。

如何有效防止超载？草案规
定，校车载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超

载，副驾驶座不得安排学生乘
坐。超载者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扣留车辆至违法状态消
除，并依法从重处罚。

据新华社

学生乘坐校车时，随车照管
人员肩负着重要的安全责任。

校车安全条例草案规定，随
车照管人员不仅要在学生上下
车时维持秩序，清点学生人数，
制止学生在车上的危险行为，还

要监督驾驶员有无饮酒、超载等
行为，并及时制止。

草案明确指出，幼儿、小学
生上下学，随车照管人员应当与
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
校车停靠站点交接。 据新华社

《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
意见稿)》规定，校车应当按照经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同有
关部门审核确定的线路行驶，尽
量避开急弯、陡坡、临崖、临水等
危险路段。

确需经过上述危险路段的，

道路或交通设施的管理、养护单
位应当按照标准设置警告标牌
和安全防护设施。校车经过的道
路出现不符合安全通行条件的
状况或者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的，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措
施，消除安全隐患。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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